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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就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及披露  

和使用議員津貼的投訴進行調查的機制  
 
 
引言  
 
  本文件旨在提供進一步資料，闡釋加拿大眾議院就議員

個人利益登記及披露和使用議員津貼的投訴進行調查的機制。  
 
 
背景  
 
2.  為提供參考資料，協助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下稱

"監察委員會 ")考慮改善現行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及披露制度的未

來路向，立法會秘書處早前曾進行資料研究，探討選定海外立

法機關的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和披露規定及相關安排。  
 
3.  在 2011年 1月 7日監察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聽取秘書處簡

介上述研究的報告 (立法會RP02/10-11號文件 )。報告闡述英國、

澳洲、加拿大、新西蘭及新加坡國會議員登記和披露個人利益

的規定及相關安排，並說明如何處理涉及此類事件的投訴。委

員察悉，在英國，針對議員個人利益登記及披露和使用議員津

貼的投訴由獨立人員處理，而在加拿大，針對議員個人利益登

記及披露的投訴亦由獨立人員處理，分別為國會標準事務專員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er for Standards)及利益衝突和操守標準事

務專員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Ethics Commissioner)。委員要求秘書處

提供該兩位專員工作的進一步資料。  
 
4.  有關加拿大利益衝突和操守標準事務專員 (下稱 "專員 ")
工作的資料載於本文，而有關英國國會標準事務專員工作的資

料則另文闡述 (立法會CMI/93/10-1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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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議員利益衝突守則》及《利益衝突法》  
 
5.  《眾議院議員利益衝突守則》 (Conflict of Interest Code for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下稱 "《守則》")(附錄 I)載於眾議

院《會議常規》 (Standing Orders)的附錄。《守則》載列關於議員

利益衝突的規則、向專員以保密方式披露個人資料的程序、公

開議員資料的程序、專員的角色，以及就議員被指違規進行調

查的程序。  
 
6.  根據《會議常規》，程序及內政事務常務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 on Procedure and Home Affairs)負責檢討及匯報所有與《守

則》有關的事宜，以及載於專員年報內關乎專員處理與受《守

則》監管的議員行為有關的事宜所履行的職責。此外，專員有

責任每 5年全面檢討《守則》的條文及施行情況。  
 
7.  《利益衝突法》 (Conflict of Interest Act)適用於公職人員，

包括部長、國會事務秘書及其他政府任命的人員。由於部長及

國會事務秘書均為眾議院議員，因此，當專員調查此等人員被

指涉及利益衝突的事件時，《利益衝突法》與《守則》同時適

用。 1 
 
 
利益衝突和操守標準事務專員的主要職責  
 
8.  目前的專員一職是在《利益衝突法》 (該法案於 2008年
7月生效 )於 2006年取代《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和離任後受僱規限的

守則》 (Conflict of Interest and Post-Employment Code for Public Officer 
Holders)後設立。國會於 2004年 5月採納《守則》時曾委任操守標

準事務專員 (Ethics Commissioner)，但在設立專員一職後，舊有的

專員職位便被取代。  
 
9.  在專員獲委任前，須諮詢眾議院各個獲確認政黨的黨

魁，並藉眾議院決議通過，才可由總督會同樞密院 (Governor in 
Council)任命。 2專員的任期為 7年，可以連任。 3 
 

                                                 
1  《利益衝突法》條文適用於內閣部長、國會事務秘書及其他高級公職人員，例

如部長的政治幕僚及大部分總督會同樞密院任命的人員。《守則》只適用於議

員。  
2  總督會同樞密院的任命由總督根據內閣的意見而作出。職位空缺的廣告通常刊

登於政府網站、獵頭公司、報章及專業期刊。甄選過程由樞密院代表總理辦公

室統籌。  
3  《加拿大國會法》 (Parliament of Canada Act)，第 8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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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據《利益衝突法》，專員必須為以下人士：加拿大高

級法院或省級法院的前法官；或聯邦或省級委員會、公署或審

裁機關的前成員，並在利益衝突、財務安排、專業規管，以及

紀律或操守方面，具備最少其中一項實際的專門知識；或前參

議院操守標準事務主任 (Senate Ethics Officer)或前操守標準事務專

員。 4 
 
11.  專員是國會人員，直接向國會匯報。專員須根據《利益

衝突法》發表年報，並須根據《守則》向眾議院議長提交另一

份年報，再由議長提交眾議院。  
 
12.  專員透過以下途徑執行《利益衝突法》及《守則》：  
 

(a) 以保密方式向公職人員及當選議員提供有關如何

遵守《利益衝突法》及《守則》的意見；  
 
(b) 審閱公職人員及當選議員有關資產、負債及活動等

事宜的保密報告；  
 
(c) 公開有關資料；  
 
(d) 調查可能違規的事項；及  
 
(e) 向國會匯報。  

 
 
投訴調查程序  
 
13.  《利益衝突法》及《守則》分別賦權專員調查可能違反

利益衝突規定的事項。 5 
 
14.  根據《利益衝突法》進行的調查稱為 "審查 "，藉此程序，

專員可調查現任或前任公職人員有否履行《利益衝突法》所訂

的責任。根據《守則》，調查議員有否違反利益衝突規則的程

序稱為 "研訊 "。 6 
 
15.  根據《利益衝突法》及《守則》，專員只要有合理理由

相信曾發生違規事項，便可酌情決定展開審查或研訊程序。根

                                                 
4  《加拿大國會法》，第 81(2)條  
5  第 7段詳述《利益衝突法》及《守則》的有關應用範圍。根據《利益衝突法》及

《守則》的相關條文，兩者在調查及發表報告方面的程序均有不同。  
6 請參閱專員的網頁 (ht tp: / /c iec-ccie .gc.ca/)，瞭解有關審查或研訊程序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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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守則》，眾議院亦可藉決議指示專員展開研訊。公眾作出

的投訴會被專員視為參考資料，供其考慮會否展開審查或研訊。 
 
16.  如專員斷定某項根據《利益衝突法》所提出的審查要求

純屬瑣屑無聊、無理纏擾或並非真誠地提出，專員可拒絕調查，

但仍須發表報告。根據《守則》，在類似情況下，專員如拒絕

研訊要求，必須述明原因，並可建議考慮向提出要求的議員採

取行動。  
 
《利益衝突法》  
 
初步階段：提出要求  
 
17.  如參議員或眾議院議員有合理理由相信某議員曾違反

《利益衝突法》，可要求專員展開調查。有關要求必須符合以

下條件，方屬有效：以書面提出；由提出要求者簽署；說明所

違反的《利益衝突法》條文的情況為何；以及述明提出要求者

相信曾發生違規事項所依據的合理理由。  
 
第二階段：審查  
 
18.  若專員接獲有效的要求，並且認為有關要求並非瑣屑無

聊、無理纏擾或不真誠地提出，必須立即展開審查，並須讓公

職人員有合理機會陳述意見。專員亦有權傳召證人及要求他們

提交書面證據或經宣誓以口頭作證，並有權要求他們出示文

件。專員可在任何時間終止審查，但若審查的要求是由參議員

或眾議員提出，專員必須發表報告。  
 
最後階段：報告  
 
19.  專員須在審查程序結束後發表報告，當中須述明與審查

有關的事實、專員的結論及分析。報告會交予總理 7、要求展開

審查的人和被審查的人，並會公開發表。 8 
 
《守則》  
 
初步階段：提出要求  
 
20.  任何議員如有合理理由相信某議員曾違反《守則》，可

要求專員展開調查。有關要求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方屬有效：

                                                 
7  《利益衝突法》，第 45(3)條  
8  《利益衝突法》，第 4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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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提出；由提出要求者簽署；說明被指不遵從《守則》的

情況為何；以及述明提出要求者相信曾發生違規事項所依據的

合理理由。  
 
第二階段：跟進  
 
21.  當專員接獲有效的要求後，必須立即將有關要求交予被

點名的議員，並給予該議員 30天時間回應。在接到回應後，專

員必須展開初步研究，決定是否值得展開研訊。專員亦須在接

到回應的 15天內通知提出要求者及被點名的議員是否展開研

訊。  
 
第三階段：研訊  
 
22.  接受研訊的議員必須合作，而專員亦須給予他們陳述意

見的機會。所有研訊均閉門進行。  
 
最後階段：報告  
 
23.  專員須在研訊程序結束後發表報告。如發現有關議員不

遵從《守則》，專員可建議施行適當的處分。專員亦可就《守

則》的詮釋及修訂作出建議。報告會提交議長，再由議長提交

眾議院，亦會公開發表。 9 
 
24.  當報告提交眾議院後，被投訴的議員有權就報告向眾議

院發言。議員可動議贊同報告的議案，並就議案進行辯論。倘

若在提交報告後第 30次眾議院會議舉行前，仍未動議或處置議

案，贊同報告的議案會被視作已經動議，議長須向眾議院提出

處理議案的待決議題。眾議院可把報告發回專員作進一步考

慮，並可連同或不連同指示。  
 
 
法律代表  
 
25.  現任專員Mary Dawson在《利益衝突法》及《守則》規

定發表的 2009-2010年度報告中表示，據她觀察所得，越來越多

接受調查的公職人員及議員和被傳召的證人由律司代表，她對

這種情況提出關注。該報告指出，在調查過程中由律司代表的

權利被視為一項基本權利，不過，在法庭上，一般民事訴訟中

預期採用和行之有效的訟辯模式，用於專員的調查卻令其 "成效

                                                 
9  《眾議院議員利益衝突守則》，第 2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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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彰 "。10報告亦指出，專員辦事處 "並非法庭 "，調查程序只屬查

問而非對抗性質，更談不上是審訊。專員會制訂與法律代表有

關的指引，以改善調查程序的效率。  
 
 
處分  
 
26.  專員可透過 3類行動執行《利益衝突法》：施加行政罰

款 11；發出遵行令 12；以及進行審查，並提出相應建議。此等處

分並無在《守則》內訂明。  
 
27.  《利益衝突法》容許專員就公職人員不符合若干匯報規

定而施加最高 500加元行政罰款。此等匯報規定包括：公職人員

須在履新後的 60天內提交披露個人資料的保密報告，並在履新

後的 120天內完成與保密報告有關的公開申報程序。如在若干情

況下，議員沒有在指定限期內作出申報，可被施加罰則。此等

情況包括在保密報告的內容有重大改變時沒有作出申報；接受

饋贈或其他利益；提供或接受外間工作及作出婉拒。罰則制度

的摘要載於附錄 II。  
 
28.  在 2009-2010年度，專員曾發出 6項違規通知，並曾就有

關通知處以 5項行政罰款。當中 3項通知涉及議員未能在 60天內

提交披露個人資料的初步保密報告，兩項涉及議員未能在保密

報告中初步披露所需的資料，一項涉及議員在個人資料有重大

改變時，未能在 30天內報告。 13 
 
29.  《利益衝突法》賦權專員可公開發出遵行令。實際上，

遵行令是公開聲明，旨在表述專員相信公職人員不遵從《利益

衝突法》。  
 
 
專員的調查活動  
 
30.  在 2009-2010年度，專員根據《利益衝突法》進行了 5次
審查，並須為其中3次發出報告，其餘兩宗個案則終止審查。關

於根據《守則》展開研訊的個案，專員接獲 63項獨立提出的要

求，共有 60位議員被指違反《利益衝突法》及《守則》。同期，

專員亦匯報分別根據《利益衝突法》及《守則》處理另外 5宗及

                                                 
10  2009-2010年度年報，關於《眾議院議員利益衝突守則》，第 16頁  
11  《利益衝突法》，第 52條  
12  同上，第 53條  
13  2009-2010年度年報，關於《議員利益衝突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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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宗個案；專員基於此等個案缺乏理據而沒有展開審查或研訊。
14  
 
 
專員的財政預算  
 
31.  專員辦事處聘有 46名職員，他們具備各種專長，包括合

規、調查、法律服務、傳訊、國會關係及企業管理等方面。辦

事處的組織圖載於附錄 III。在 2009-2010年度，辦事處的開支為

5,528,000加元，另加 951,000加元，後者是辦事處在執行職務時

獲提供免費服務的成本。由 2008-2009年度起，辦事處的預算維

持在 710萬加元的水平，當中 74%用作支付薪金，而餘下的款項

則用作支付其他運作成本。 15 
 
 
專員面對的挑戰  
 
32.  現任專員因在若干情況下作出不跟進某些個案的決定

而引來議員關注。  
 
33.  專員作出有關決定後，傳媒報道公眾擔心專員的法律背

景可能導致她採用狹窄及技術性的觀點進行調查。16現任專員於

2010年 4月向眾議院一個委員會作供時表示，專員辦事處面對的

最大挑戰，是回應外界對辦事處工作的質疑。她表示： "最大的

挑戰之一，是令人信納我們確實正在調查應該調查的事情，令

人信納我們克盡厥職，努力不懈。 "17她其後詳細解釋為何公眾

以為她 "沒有認真處理要求 "，或在提交國會的報告中 "偏袒某人

或某政黨 "18。她指出，問題的癥結所在，是她無法透露為何在

初步評估調查要求後不繼續處理個案。  
 
34.  根據《守則》，專員不能公開發表與初步研究或研訊有

關的言論，只能確認接獲要求或有否展開初步研究或研訊。《利

益衝突法》並無明確訂明這方面的規定，但當中載有條文要求

專員在發表報告前須以保密方式進行審查。  
 
 

                                                 
14  2009-2010年度年報，關於《議員利益衝突法》的部分  
15  2009-2010年度年報，關於《眾議院議員利益衝突守則》的部分  
16  Ethics  czar Mary Dawson stands by caut ious approach ,， Globe and Mail ,， 2006年

4月 26日  
17  2010 年 4 月 22 日 的 證 供 ， 公 開 資 料 常 務 委 員 會 (Standing Committee on Access to 

Information)， Privacy and Ethics。  
18  2009-2010年度年報，關於《議員利益衝突法》，第 2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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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員辦事處成立的經過  
 
35.  過去 10年，加拿大國會在設立處理利益衝突制度的過程

中，曾遇到種種挑戰。首位操守標準事務專員Bernard Shapiro
是一位學者，他在 2004年聯邦選舉前獲委任此職。當時，他須

擬備各式表格及籌備新設的辦事處，以便在下一個會期處理議

員的事務。在其後兩年，操守標準事務專員曾處理 4宗研訊個

案，但其中兩宗個案的涉案議員證實清白。該專員在處理另一

宗投訴時，涉案的議員提出特權議題。程序及內政事務常務委

員會其後裁定操守標準事務專員藐視眾議院，因為他沒有依循

正確的程序進行《守則》所訂的研訊，包括在調查進行期間向

傳媒發表與個案有關的言論。 19 
 
36.  程序及內政事務常務委員會批評操守標準事務專員並

未充分瞭解《守則》的條文，而其辦事處亦沒有悉心確保遵從

條文的文義及精神。在此之後，操守標準事務專員在任內曾與

議員及政府發生若干衝突。他曾於 2006年 3月調查加拿大總理

Stephen Harper被指涉及利益衝突一事，其後總理的傳訊主任發

表以下聲明： "總理不願意與決定能力曾受質疑和被指藐視眾議

院的人合作。"20 外界亦關注到，在操守標準事務專員進行調查

期間，程序及內政事務常務委員會究竟獲悉多少資料。 21 
 
37.  加拿大國會於 2007年全面改革有關制度，最後成立了專

員辦事處。  
 
 
內部經濟委員會  
 
38.  《守則》第 6條具體訂明，凡納入內部經濟委員會 (Board 
of Internal Economy)(下稱 "委員會 ")職權範圍的事項，一律豁除在

該條的規定之外。 22 實際上，這表示儘管專員有權處理利益衝

突的事宜，但他與英國國會標準事務專員不同，無權處理有關

議員不當使用津貼或國會設施的事項。  
 

                                                 
19  程序及內政事務常務委員會第五十一份報告， 2005年 11月  
20  Harper "loath" to  co-operate with eth ics  commissioner，加拿大廣播公司，2006年

3月 3日   
21  程序及內政事務常務委員會第五十一份報告， 2005年 11月  
22  第 6條述明： "本《守則》不影響眾議院內部經濟委員會在決定議員是否適當使

用可供其用的資金、貨品、服務或處所以履行其國會職務及職能方面的職權範

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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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的職能  
 
39.  根據《加拿大國會法》 (Parliament of Canada Act)，委員會

獲授專屬的管轄權，可決定議員過往、現時或建議使用向其提

供的資金、貨品、服務或處所以履行其國會職能是否恰當，23 以
及使用的情況是否符合委員會所訂的附例、政策及指引。  
 
40.  委員會是眾議院的監管組織，負責就眾議院有關處所、

服務、職員及議員的財政及行政事務作決定，並就此等事務提

供指引。  
 
41.  委員會成員包括議長 (出任主席 )、兩名樞密院成員 (由政

府委任加入委員會 )、反對黨黨魁或其代表，以及其他議員。在

成員組合方面，必須確保政府與反對黨代表的人數達致整體平

衡 (不計議長 )。眾議院秘書負責向議長匯報，亦是委員會秘書。 
 
42.  委員會以不分黨派為基礎作出決定。所有獲確認政黨

(即在眾議院持有最少 12個席位的政黨 )均可委派代表加入委員

會。  
 
就使用資金及服務向議員提供意見  
 
43.  根據《加拿大國會法》第52.6(2)條，議員可向委員會申

請就該議員為履行國會職能而使用向其提供的資金、貨品、服

務或處所提供意見。  
 
調查  
 
44.  執法機關有權調查議員可能不當使用提供予他們的資

金及相關服務的個案。在調查時，執法人員可要求委員會提供

意見，協助他們瞭解有關用途是否恰當。委員會在回應時，可

詮釋現行附例或規例，倘若没有相關的附例或規例，委員會亦

可研究個案。同樣地，委員會可主動向執法人員提供意見。24 執
法人員如在聽取委員會的意見後申請展開刑事程序 (例如向法庭

申請手令蒐集證據 )，他們有責任向省級法院法官出示該等意

見。 25 
 
45.  過往，委員會曾向被發現不當使用津貼的議員發出命

令，指示他們向聯邦政府退還有關款項。  

                                                 
23  《加拿大國會法》，第 52.6(1)條  
24 《加拿大國會法》，第 52.7(1)條  
25  同上，第 52.7(2)至 52.7(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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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員與委員會的關係  
 
46.  雖然《守則》規定專員不能調查議員可能不當使用資金

及服務的個案，但現任專員過往曾駁回一位接受研訊的議員據

此根據《守則》提出的反對。專員特別指出，由於她在進行研

訊時採用 "概括的方式 "，故此， "內部經濟委員會會否根據其職

權範圍阻止專員辦事處調查引起利益衝突問題的事宜，值得懷

疑。 "26 
 
 
徵詢意見  
 
47.  謹請委員察悉上述資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011年 5月 18日  
 

                                                 
26  《有關支票的報告：在聯邦政府籌款公布中，在儀式支票上採用政黨或個人標

誌或其他工具》 (The Cheques Report: The use of partisan or personal identifiers on ceremonial 
cheques or other props for federal funding announcements)， 2010年 4月 29日，第 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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